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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66号建议的
答    复

段瑞琢代表：

感谢您对我市婚丧礼俗改革的关注！您提出的《关于纠正濮阳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之风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婚丧嫁娶是关系农民幸福、农村和谐最直接、最现实的问题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、高价彩礼等问题不断滋生蔓延，“一丧三年紧，一婚十年穷”是一些地方的真实写照。近年来，我市把婚俗改革、殡葬改革作为重大任务来抓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。

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和中央、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，2019年5月市民政局制定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助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》（濮民〔2019〕80号），聚焦脱贫攻坚，聚焦乡村振兴，聚焦群众关切，深入推进以整治婚丧陋俗、高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薄养厚葬不良习俗为主要内容的婚丧礼俗改革，大力弘扬文明、节俭办理婚丧事宜的时代新风。大力宣传和落实《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》（濮文明〔2019〕1号），减轻群众负担。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部署，2020年2月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濮阳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》（濮办〔2020〕1号），推行文明治丧、节俭治丧，抵制大操大办、炫富攀比、铺张浪费、薄养厚葬等陈规陋习，倡树尊重生命、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。引导群众孝老敬亲、生前尽孝，自觉控制丧事规模，主动抵制丧事摆宴席、吹响器、扎纸草、建墓穴、立墓碑等大操大办行为，提倡白事就餐“一碗菜”。

2022年6月我市被省民政厅确认为“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”，市民政局研究制定《濮阳市婚俗改革实施方案》，重点整治高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人情攀比等不正之风，明确了全市婚俗改革总体目标和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后，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印发实施。市政府先后召开全市殡葬与婚俗改革工作会议、全市移风易俗工作观摩推进会等多次安排部署。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，深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婚俗改革政策，大力倡树喜事新办文明新风。推行婚嫁彩礼等限高标准，倡导农村婚嫁彩礼不超过6万元，婚车不超过8辆，婚宴不超过15桌，婚宴标准每桌不超过300元，引导婚嫁群众少要或不要彩礼，控制酒席规模和标准、婚车数量、随礼金额。“一村一策”制定《村规民约》，全面建立农村红白理事会，制定《红白理事会章程》，明确限高标准、办事程序、宴席规模、奖惩办法等。市民政局会同市文明办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团委、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开展婚嫁“新事新办好家庭”选树活动，在全市选拔出24对婚嫁“新事新办好家庭”，参加全省评选。目前我市婚俗改革已初见成效，7月31日至8月2日，省民政厅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婚俗改革工作，对我市的做法和成效给予了肯定。

虽然我市在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，婚俗和殡葬改革任重道远。下一步，我局要结合您的建议，进一步深入贯彻民政部、省民政厅有关文件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安排部署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婚俗、殡葬改革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引导群众自觉厉行节约，倡树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文明新风；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作用，指导督促各行政村修订完善、严格落实婚丧嫁娶事宜操办标准，遏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问题；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2023年8月3日
（联系人：刘世民       联系电话：0393-6687129）
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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